厦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

《厦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目的

原于2010年10月制定的《厦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下文起简称“原规定”）根据《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已期满失效，为保障行政执法有序开展，结合业务实际重新修订《厦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下文起简称“本规定”）。

二、修订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厦门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办法》《厦门市行政执法档案管理规定》和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办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工作，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及有关规定，对原规定内容进行了适当增减，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调整了行政执法主体的名称。将“厦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调整为“厦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增加了“第二章 管辖与受理”一章。主要内容为区国动办之间发生管辖权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执法人员回避等规定。
3.修改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从原规定以违法情形为角度设定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如侵占人防工程面积不足50㎡（含50㎡）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以处罚幅度为角度设定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即对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九条）
4.补充了适用简易程序的备案时间。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在“3日内”将当场处罚情况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第十一条）
5.补充了法制审核的相关规定。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行政机关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第二十一条）
6.增加了法制审核时可以退回办案机构补充或补正调查的规定。规定了四种可以退回办案机构补充或补正调查的情形：（1）事实不清的；（2）证据不足的；（3）调查取证程序违法的；（4）其他需要补充或补正调查的情形。退回时应当指明补充或补正调查的内容和对象。（第二十二条）
7.补充了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后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的不同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做出了相应的补充规定：（1）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3）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4）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8.修改了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中罚款的数额。从原规定的“对个人罚款1万元以上，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10万元以上”修改为《厦门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办法》中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即对个人罚款2000元以上，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30000元以上。（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一项）

9.修改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从原规定的“30日+30日（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特殊情况经办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即行政处罚案件一般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十四条）

10.删除了原规定中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或者设施的相关规定。

11.增加了加处罚款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增加了相应的规定，即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行政机关实施加处罚款超过30日，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2.最后梳理了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流程图。
四、本规定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本规定共七章52条。

总则。共4条，包括制定目的、制定依据、实施原则等。

管辖与受理。共4条，包括区国动办之间发生管辖权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执法人员回避等。
简易程序。共3条，包括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简易程序的实施程序等。
一般程序。共26条，包括一般程序的立案、调查取证、审查与决定、告知与听证、送达等。
执行与结案处理。共9条，包括收缴罚款、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结案等。
立卷与归档。共2条，包括立卷归档准备工作和期限等。
附则。共4条，包括期间的计算方法、本规定的施行日期和有效期等。


